
证券代码：688135 证券简称：利扬芯片 公告编号：2025-032

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

变动触及 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黄兴、海南扬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南扬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黄主、谢春兰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15.59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6,582,643股。

 本次转让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转让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询价转让后，转让方扬宏投资、黄主、黄兴及谢春兰与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65,108,41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35.45%减少至

32.16%，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变动触及 5%的整数倍。

一、 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 2025 年 6 月 20 日转让方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黄兴 1,745,800 0.86%

2 海南扬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50,150 0.86%



3 海南扬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94,850 0.64%

4 黄主 6,324,900 3.12%

5 谢春兰 797,500 0.39%

注：以上持股比例按 2025 年 6 月 20 日公司总股本 202,434,834 股计算。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均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中扬致投资为公司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员工持股平台；扬宏投资为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员工持股平台，扬宏投资、黄主、

黄兴及谢春兰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江的一致行动人；出让方单独持有利

扬芯片股份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5%，扬宏投资、黄主、黄兴及谢春兰与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比例超过总股本的 5%。

部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询价转让通过扬宏投资、扬致投资转让间

接持有的利扬芯片股份。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拟转让数

量（股）

实际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

数量占总

股本比例

转让后持

股比例

1 黄兴 1,745,800 0.86% 1,745,800 1,745,800 0.86% 0.00%

2

海南扬致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750,150 0.86% 1,579,493 1,579,493 0.78% 0.08%

3
海南扬宏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1,294,850 0.64% 1,294,850 1,294,850 0.64% 0.00%



（有限合伙）

4 黄主 6,324,900 3.12% 1,165,000 1,165,000 0.58% 2.55%

5 谢春兰 797,500 0.39% 797,500 797,500 0.39% 0.00%

合计 11,913,200 5.87% 6,582,643 6,582,643 3.25% 2.63%

注：以上表格中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系出让方截至 2025 年 6 月 20 日的持股数量及

持股比例。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 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扬宏投资、黄主、黄兴及谢春兰与一致行动人黄江

本次转让后，扬宏投资、黄主、黄兴及谢春兰与一致行动人黄江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比例将从35.45%减少至32.16%，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变动触及 5%的整数倍。本

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2022 年 9 月 15 日，公司完成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从 136,400,000 股增加至 137,249,120 股，

扬宏投资、黄主、黄兴及谢春兰与一致行动人黄江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23 年 5 月 12 日，公司完成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

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从 137,249,120 股增加至 137,421,920 股，

扬宏投资、黄主、黄兴及谢春兰与一致行动人黄江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23 年 6 月 15 日，公司完成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司总股本

由 137,421,920 股增加至 199,261,784 股，扬宏投资、黄主、黄兴及谢春兰与一致

行动人黄江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相应增加，持股比例不变；

2023 年 9 月 20 日，公司完成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从 199,261,784 股增加至 200,121,220 股，

扬宏投资、黄主、黄兴及谢春兰与一致行动人黄江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24 年 5 月 7 日，公司完成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

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公司总股本从 200,121,220 股增加至 200,309,140 股，

扬宏投资、黄主、黄兴及谢春兰与一致行动人黄江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25 年 1 月 8 日至 2025 年 6 月 20 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

加，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02,434,834 股，扬宏投资、黄主、黄兴及谢春兰与一致行

动人黄江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2025 年 6 月 23 日，扬宏投资、黄主、黄兴及谢春兰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 5,003,1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7%。

黄兴、扬宏投资、黄主、谢春兰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江的一致行动

人。

1. 基本信息

黄江基本信息

名称 黄江

住所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

权益变动时间 不适用

黄江一致行动人扬

宏投资基本信息

名称 海南扬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高新技术产生示范区海南生态

软件园孵化楼四楼 1001 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5 年 6 月 23 日

黄江一致行动人黄

主基本信息

名称 黄主

住所 福建省惠安县***



权益变动时间 2025 年 6 月 23 日

黄江一致行动人黄

兴基本信息

名称 黄兴

住所 福建省惠安县***

权益变动时间 2025 年 6 月 23 日

黄江一致行动人谢

春兰基本信息

名称 谢春兰

住所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5 年 6 月 23 日

2.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黄江

其他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2025 年 6 月 23 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6970%

合计 - - - 0.6970%

扬宏投资

其他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2025 年 6 月 20 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151%

询价转让 2025 年 6 月 23 日 人民币普通股 1,294,850 0.6396%

合计 - - 1,294,850 0.6547%

黄主

其他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2025 年 6 月 20 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736%

询价转让 2025 年 6 月 23 日 人民币普通股 1,165,000 0.5755%

合计 - - 1,165,000 0.6490%



黄兴

其他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2025 年 6 月 20 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203%

询价转让 2025 年 6 月 23 日 人民币普通股 1,745,800 0.8625%

合计 - - 1,745,800 0.8827%

谢春兰

其他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2025 年 6 月 20 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093%

询价转让 2025 年 6 月 23 日 人民币普通股 797,500 0.3940%

合计 - - 797,500 0.4032%

注：1、变化方式“其他”是指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及“利扬转

债”转股导致的总股本发生变化，进而导致转让方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变化。

2、“减持比例（变动比例）”是以权益变动发生时公司总股本为基础计算。

3、表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下同。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

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黄江
合计持有股份 41,343,800 30.31% 59,948,510 29.6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59,948,510 29.61%

扬宏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893,000 0.65% 0 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00%

黄主
合计持有股份 4,362,000 3.20% 5,159,900 2.5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5,159,900 2.55%

黄兴
合计持有股份 1,204,000 0.88% 0 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00%

谢春兰
合计持有股份 550,000 0.40% 0 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48,352,800 35.45% 65,108,410 32.1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65,108,410 32.16%

注：1、“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指本次权益变动前，即 2022 年 9 月 15 日公司限制性股票

进行股份登记前；“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指本次权益变动后，即询价转让完成过户后。

2、“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是以截至 2025 年 6 月 20 日利扬芯片总

股本 202,434,834 股为基础测算。

三、 受让方情况

(一) 受让情况

序

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

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限售期

（月）

1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康

曼德 23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管

理人

200,000 0.10% 6 个月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

司

1,891,000 0.93% 6 个月

3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盛泉恒

元量化套利专项 5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私募基金管

理人

260,000 0.13% 6 个月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凌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凌顶揽月六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私募基金管

理人

250,000 0.12% 6 个月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

司

1,512,627 0.75% 6 个月

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929,016 0.46% 6 个月

7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680,000 0.34% 6 个月

8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牧 私募基金管 200,000 0.10% 6 个月



鑫明鑫对冲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理人

9
上海金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

锝仁贤 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管

理人

200,000 0.10% 6 个月

10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盛泉恒

元量化套利专项 23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私募基金管

理人

260,000 0.13% 6 个月

11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银

领先十六期基金

私募基金管

理人

200,000 0.10% 6 个月

(二) 本次询价过程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为15.46元/股，不低于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21.37元/股的70%。

出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

的价格下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 2025 年

6 月 17 日，含当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70%。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 134 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

金管理公司 21 家、证券公司 16 家、保险公司 6家、合格境外投资者 7家、私募基

金管理人 83 家、期货公司 1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 2025 年 6 月 18 日 7:15 至 9:15，

组织券商收到《认购报价表》共 16 份，其中 15 份为有效报价，除无效报价投资者

外，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 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15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11家

投资者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15.59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

658.2643万股。



(四) 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 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无

四、 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

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

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4 号——询价转让和配售（2025 年 3 月修订）》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 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

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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